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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理工大学文件 
 

校教〔2012〕3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东理工大学关于印发《进一步加强本科 

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的通知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》以及《教

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的文件精神，将最

优秀的教育资源投入本科教育中，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，特制

订《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现印发下来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华东理工大学 

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

 

 

主题词：本科  教育  教学  质量 

内发：各学院、所，机关各部门，奉贤校区管委会，金山科技

园管委会，后勤 

华东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2年 11月 3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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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理工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 

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》以及《教

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的文件精神，全面

提高本科教学质量，学校决定举全校之力，将最优秀的教育资源

投入本科教育，特制订如下原则意见。 

一、加强和改善本科教学和管理，做到全员投入 

（1）全校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必须为本科生上课

（含网络视频公开课、理论课程、实验课程、系列讲座、指导实

习），学年工作量最低要求为：3学分。校级领导应主动深入本科

教学第一线，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量，为教师做表率。 

（2）46岁及以上的教授，应积极投入到本科教学工作中，

每学年至少主讲 1门本科必修课程，并积极承担本科班导师、学

业导师或指导大学生创新活动等工作。这些教授对本科教学的贡

献度将作为其年度考核的主要依据。 

（3）理工类学院新入校的青年教师（大面积数学类课程、大

学物理课程教师除外），入校 5 年内以科研工作为主，必须加入一

个科研团队，接受系统的科研训练，提高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。

期间必须完成学校《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训基地》规定的教学培

训任务，每学年担任至少 1门课程的助教或实验教学工作。 

（4）专业责任教授原则上由学校二级或三级教授担任，暂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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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学院可选派四级教授或其他骨干担任。专业责任教授对专

业的整体办学水平、师资队伍建设、课程建设、实验实践基地建

设负责，并完成如下教学工作：组织制定《本科专业培养方案》，

撰写《专业年度质量报告》，并组织开设一门体现专业水平的《视

频公开课》。 

（5）全校公共基础课、技术基础课、专业核心课程必须明确

课程责任教授，各学院开设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群的责任教授为教

学副院长。教学团队可跨学科、跨专业组建，由 3人及以上组成，

并至少与一个科研团队或科研基地挂钩，在科研成果进课堂、进

实验室、进教材方面有举措、有成果。 

（6）课程的责任教授原则上由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担任，教

授人数不足的学院，可选派优秀副教授担任。课程责任教授对课

程团队建设、教学安排、质量监控和教学改革负责，并全程讲授

本门课程。 

二、强化奉贤校区的教学资源建设和教学过程管理 

（7）合理规划和有效利用奉贤校区新建实验室资源，建立开

放共享的实验平台和管理机制，为教师在奉贤校区指导大学生创

新实验活动创造条件。奉贤校区所有的专业和基础实验室必须在

实验资源配备和时间安排上留出余量，用于开放共享，并有计划

地接纳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。 

（8）利用奉贤校区新建实验室的物质资源，配以有效的人员

激励和约束机制，推动科研团队、研究生团队入驻奉贤校区，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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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浓厚奉贤校区的科研氛围，为本科优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创造

条件。三年级本科生留驻奉贤校区的学院，必须有科研团队同步

进驻奉贤校区。 

（9）在奉贤校区开设的必修课程，每周必须在奉贤校区安排

一次定点答疑，并开通网上答疑渠道，为学生答疑解惑，提高教

学质量。每学期开学，课程责任教授向教务处提交答疑安排，教

务处在网上公示，接受学生监督，并将此作为课程质量考核的重

要观测点。 

（10）为强化新生励志教育，鼓励有条件的学院实行学业导

师制，每 6-8名新生配备 1名导师，为学生提供学业指导。从 2012

年发文之日起，全校二级以上的教授应全部参与新生《专业概论》

课程的教学活动，课程可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。 

（11）学校设立专项奖励，每年奖励若干名在奉贤校区重点

推进工作中表现突出，工作成果具有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，受到

学生欢迎的优秀教师。 

（12）学校已发文的相关文件中，如有冲突之处，以本文件

为准。本文件解释权归教务处。 


